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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埔原住民族群民族成員身分認定要件公告及徵詢

民族意願實施辦法 

第 一 條    本辦法依平埔原住民族群身分法（以下簡稱本

法）第十二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二 條    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：在中央為原住民族委員

會；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；在縣（市）為縣（市）

政府。 

第 三 條    本辦法所稱民族成員身分認定要件，指本法第五

條申請書所載並經中央主管機關依同法第十一條報請

行政院核定者。 

第 四 條   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於本法第十一條核

定公告當日，辦理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公告，並記載

下列事項： 

            一、辦理之法令依據。 

            二、核定之平埔原住民族群名稱。 

            三、核定之平埔原住民族群民族成員身分認定要

件。 

            四、公告日期及期間。 

            五、民族成員名冊登記地點及應注意事項。 

第 五 條    民族成員名冊之登記或廢止，以本人為申請人。

但本人未成年者，以法定代理人為登記之申請人。 

            前項登記之申請，應以書面為之，並載明下列事

項： 

            一、姓名。 

            二、出生年月日。 

            三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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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四、民族別。 

            五、住址。 

            六、申請日期。 

            七、聯絡方式。 

            八、符合民族成員身分認定要件相關文書名稱及

方法。 

第 六 條    前條民族成員名冊登記之申請或廢止，由戶籍所

在地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受理，審查符合規

定者，應登載於民族成員名冊，並通報轄區內之戶政

事務所。 

            前項民族成員登記之申請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

管機關得邀集機關代表、學者專家、原住民族代表協

助認定。 

           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辦理前項規定，仍有

困難時，應敘明爭議事項及處理意見，報請中央主管

機關協助。 

            第一項之民族成員名冊，應載明下列事項： 

            一、姓名。 

            二、出生年月日。 

            三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。 

            四、住址。 

            五、登載日期。 

            六、聯絡方式。 

第 七 條    因錯誤、遺漏或其他原因，誤登記或漏未登記民

族成員名冊者，主管機關應於知悉後，通知當事人為

撤銷或更正之登記，或由當事人向主管機關申請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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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，並為撤銷或更正之登記。 

第 八 條    本辦法第四條公告期間屆滿二個月前，中央主管

機關得基於平埔原住民族群之請求並徵詢該族民族意

願後，預告延長公告，期間不得少於三十日。 

            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前項民族意願徵詢，應於預

告三個月前舉行公聽會。 

            前項公聽會之時間、地點、辦理方式等事項，除

應以網際網路方式公開外，並得登載於政府公報、新

聞紙或其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，並得委由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主管機關辦理。 

            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告期間及公聽會，以書面

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，針對延長公告向主管機關提

出意見。 

            公聽會應作成會議紀錄，並得以錄音、錄影或其

他適當方式輔助之。 

            前二項書面意見及會議紀錄，主管機關應依政府

資訊公開法第六條至第八條所定方式行之。 

           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第一項預告前，應徵詢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之意見。 

            第一項預告期間期滿無異議者，中央主管機關應

即行延長公告，其程序準用本辦法第四條至第六條之

規定。 

第 九 條    本辦法第四條公告期間屆滿，除有本法第十二條

第四項所定補充認定程序情形外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不得再受理民族成員之登記。 

            前項補充認定程序之申請，應以書面為之，除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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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法第五條第二項所定事項外，並應載明下列事項向

主管機關提出申請： 

            一、所屬民族別。 

            二、未能於公告期間登記理由及相關事證。 

            三、其他相關資料。 

            主管機關於收受前項申請後，應依本辦法第四

條、第五條審查，符合規定者，應徵詢前項申請人所

屬民族之民族成員、人民團體意見。 

            主管機關依前項徵詢意見之結果，認為補充申請

認定為有理由者，準用第六條之規定。 

            第三項民族成員及人民團體應與申請人所附之客

觀歷史紀錄具有血緣上或歷史上之淵源。 

            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八條之規定於第一項公告情形

準用之。 

第 十 條    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民族成員名冊登記，應辦理

下列事項： 

            一、建立、維護及管理民族成員名冊登記及通報

系統。 

            二、民族成員登記統計分析、比對及輸出。 

            三、其他登記作業之策劃、督導及管考。 

            中央主管機關得將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事項，委

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辦理。 

第十一條  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

